
網上聖經講座 

從荒涼到榮耀一以西結的異象 

  (五) 神重建祂的居所(下) (44-48章) 1/4/2026 

一. 祭司與君王職分的恢復 

1. 祭司的職分 

「你要對那悖逆的以色列家說，主耶和華如此說：以色列家啊，

你們行一切可憎的事，當夠了吧！你們⋯玷污了我的殿；又背了

我的約⋯也沒有看守我的聖物⋯。」(6-8 節) 

「當以色列人走迷的時候，有利未人遠離我，就是走迷離開我、

隨從他們的偶像，他們必擔當自己的罪孽。然而他們必在我的聖

地當僕役，照管殿門，在殿中供職；必為民宰殺燔祭牲和平安祭

牲⋯。因為這些利未人曾在偶像前伺候這民，成了以色列家罪孽

的絆腳石，⋯他們必擔當自己的罪孽。⋯他們不可⋯供祭司的職分，

⋯卻要擔當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報應。然而我要使他們

看守殿宇⋯。」(10-14 節。參士 17-18 章；王下 16:10-16，23:8-9；代下

36:14 。另王上 1:7，2:26-27) 

 

 

「以色列人走迷離開我的時候，祭司利未人撒督的子孫，仍看守

我的聖所。他們必親近我，事奉我，並且侍立在我面前⋯。他們

必進入我的聖所，就近我的桌前事奉我⋯。」(15-16節。參撒下 15:24-29；

王上 1:7-8、32-39) 

 

「他們⋯供職的時候不可穿羊毛衣服。⋯不可穿使身體出汗的衣

服。⋯不可容髮綹長長，⋯不可娶寡婦⋯。他們要使我的民知道聖

俗的分別，又使他們分辨潔淨的和不潔淨的。有爭訟的事，他們

應當⋯按我的典章判斷⋯。」(17-27 節。比較利 21:5、7、10、14。參

亞 4:6) 



 

 

2. 君王的職分 

 非全國最高之君 King，乃地方長官 prince(s) (參 37:22、24) 

「⋯我所立的王⋯要按支派將地分給以色列家。主耶和華如此

說：以色列的王啊，你們⋯要除掉強暴和搶奪的事，施行公平

和公義⋯。」(45:8-9) 

「王的本分，是在節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就是以色列家一切的

節期，奉上燔祭、素祭、奠祭。他要預備贖罪祭、素祭、燔祭，

和平安祭，為以色列家贖罪。」(17 節) 

「⋯內院朝東的門，在⋯安息日和月朔必須敞開。王要從這門

的廊進入，站在門框旁邊。祭司要為他預備燔祭和平安祭，他

就要在門檻那裡敬拜⋯。」(46:1-2) 

 

 

二. 生命的水流復甦全地 

「他帶我回到殿門，見殿的門檻下有水往東流出⋯。這水從檻下，由

殿的右邊，在祭壇的南邊往下流。⋯他手拿準繩往東出去的時候，量

了一千肘，使我蹚過水，水到踝子骨。他又量了一千肘，⋯水就到膝；

再量了一千肘，⋯水便到腰；又量了一千肘，水便成了河，⋯水勢漲

起，成為可洑的水，不可蹚的河。」(1-5 節。參詩 36:8；珥 3:18；亞 14:8) 

 自殿而出，從上往下流。 

 越流越豐富 

 

「我⋯見在河這邊與那邊的岸上有極多的樹木。他對我說：這水

往東方流去，必下到亞拉巴，直到海。所發出來的水必流入鹽海，

使水變甜。⋯必有極多的魚，海水也變甜了。這河水所到之處，

百物都必生活。必有漁夫站在河邊，從隱基底直到隱以革蓮，都



作曬網之處。那魚各從其類⋯在河這邊與那邊的岸上必生長各類

的樹木；其果可作食物，葉子不枯乾，果子不斷絕。每月必結新

果，因為這水是從聖所流出來的⋯葉子乃為治病。」(7-12 節。參

約 7:37-39；徒 1:8，2:41，4:4) 

 流經：猶太曠野→亞拉巴→鹽海 

 「河水所到之處，百物都必生活」 

 

 

 

 

 

 

三. 以色列地的重新劃分 

 地界跟原來一致(47:15-20)，劃分卻大為不同： 

① 各支派分成面積相同的平行橫帶(比較民 26:54-56) 

「你們承受這地為業，要彼此均分⋯。」(47:14) 

「⋯從東界到西界，長短與各分之地相同⋯。」(48:8) 

② 分布跟原來不同(比較 48:1-7、23-29 與書 13-21 章)，且設有「聖供地」。 

「你們拈鬮分地為業，要獻上一分給耶和華為聖供地，長二萬五

千肘，寬一萬肘 ；⋯其中有聖所，是至聖的。這是全地的一分聖

地，要歸與供聖所職事的祭司⋯。又有一分，長二萬五千肘，寬

一萬肘，要歸與在殿中供職的利未人⋯。也要分定屬城的地業，

寬五千肘，長二萬五千肘，⋯要歸以色列全家。」(45:1-6) 

「這⋯剩下五千肘寬之地要作俗用，⋯城要在當中。 

所有以色列支派中，在城內做工的，都要耕種這地。」(48:15、19) 

「歸王之地要在聖供地和屬城之地的兩旁，⋯從西到東，其長與

每支派的分一樣。」(45:7) 



- 聖供地包括一 

a) 主層：歸祭司撒督子孫(聖所在其中)一至聖的(45:1-4，48:10-12) 

b) 上層：歸利未人一聖的(45:5，48:13-14) 

挨著主層下面，為屬城之地：歸以色列家(城在其中)一作俗用(45:6，

48:15-19) 

兩旁為歸王之地(45:7-8；48:21-22) 

→聖所(神)居全地的中心 

→聖所與城分開以維持絕對神聖(43:7-8) 

③ 祭司也有屬地(比較民 18:20；書 21:4、10-19) 

④ 城於歸城之地(48:30-35) 

 

 

 

四. 神聖思想的完備 

 方形設計的獨特：聖殿(42:15-20，45:2。比較王上 6:2) 

內院(40:47) 

祭壇(43:13-17。比較代下 4:1) 

聖供地連歸城之地(48:20) 

聖城(48:16-17、30-35) 

→ 神聖的完備：神計劃完善沒偏側，神居所安穩不動搖，神祝福

全備達各方。 

「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，預備好了，就如新

婦妝飾整齊，等候丈夫。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：看哪，神

的帳幕在人間。他要與人同住，他們要作他的子民。神要親自與他

們同在，作他們的神。⋯ 坐寶座的說：⋯這些話是可信的，是真實

的。他又對我說：都成了！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戛；我是初，我

是終⋯。」(啟 21:2-3、5-6) 


